
當且適當之程序決定。」所以兒童採

用何種方式進行表意，仍須考量兒童

表意形式對其身心發展的影響，而避

免過於僵化、需有更大的彈性空間讓

兒童能採用不同形式達到表達意願、

陳述意見之目的。再者，不同意見指

出「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就本號判決

原因案件之親權改定本案程序，於

111年 1月 6日作成之 107年度家親
聲字第 212號民事裁定即明確指出：
甲○○（即母方）帶丙○○回臺後，

一度連法院都無法知悉丙○○去向，

甚而連法院裁定甲○○應交付丙○○

予乙○○後，迄今仍未遵守法院裁定

交付子女」。而此是法院當時所以未

直接聽取該未成年子女之言詞陳述的

原因，不同意見表示法官是否能直接

聽取兒童表達意願、陳述意見實已涉

及諸多複雜事實因素，而非僅是法律

或憲法規範之解釋適用問題。

綜上，多數意見與不同意見皆強調

親權審酌過程，聽取未成年子女表達

意願、陳述意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但兩方最大不同在於，即便具有程序

能力之未成年子女，符合兒童最佳利

益之未成年子女表達意願、陳述意見

是否僅有法官親自、直接聽取，多數

意見是採肯定的。然而目前程序主

體是未成年子女，僅從法律層面思考

有可能無法兼顧未成年子女在這過程

中實質經驗與身心發展。故本文將分

成三個部分，第一，從兒童發展的特

徵與原理出發，衡量年齡與心智成熟

度和表意能力的關聯性；第二，親權

酌定事件中兒童表意權之相關法律規

範；第三，影響兒童表意之忠誠衝突

議題與影響因素。最後，討論親權酌

定事件中，兒童表意權如何在以兒童

心理健康發展為前提，並考量程序權

利保障，而做出符合兒童最佳利益之

親權酌定。

貳  從兒童發展的特徵與原理出
發，衡量年齡與心智成熟度和

表意能力的關聯性

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是親權酌定事件的主要指導原

則，而此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故

法務部依民法第 1055條規定，
提供酌定或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人的參考原則7，需以子女今後

身心健全發展為審酌重點，這

意味必須準確了解兒童目前的

發展特性，包括認知、語言、

道德以及未來的變化，並從生

命週期（life span）觀點，考量所作
的裁決對未成年子女未來身心發展的

影響至關重要，並據此做出符合其最

佳利益的親權酌定8。然而，在實務

上，要做出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的親權酌定是相當困難和具有挑

戰性。首先，兒童的發展涉及多個領

域，包括動作、認知、語言和社會

情緒，不同領域間將呈現發展級聯

（developmental cascade）現象，同時
或依序影響彼此間的發展9；例如，

精細動作發展迅速的兒童，能操作多

步驟玩法的玩具，從中建構複雜認知

概念，同時吸引成人注意並加入一起

互動，兒童進而經驗到更多對話機會

增進語言發展，亦促進他們的社會情

緒發展。

探討社交情緒脈絡下的心智發

展��，兒童在一歲以前就開始與他

人出現眼神對視（eye contact）、指
認（pointing）、共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和社會參照行為（social 
referencing），即觀察照顧者對危險
情境的反應而調整自己的行為，顯示

嬰兒已多少對他人的心智狀態有所覺

察。進入幼兒期，能注意到與欲望有

關的行動，包括基於欲求、願望、偏

好和評價的行動，並預測出他人的反

應，而且每個人不同，例如在冰淇淋

與紅蘿蔔中，想要 /喜歡紅蘿蔔的人
會選擇紅蘿蔔，選擇冰淇淋是因為他

想要 /喜歡冰淇淋。四歲到進入國小
前，兒童理解到個體的行動是立基在

他們更複雜的意圖狀態，如基於知

覺、知識和信念的行動，包括初級錯

誤信念（primary false belief），即理
解到人們會因為他們抱持著與現實不

同的錯誤信念而行動錯誤，例如，他

們能理解個體因不知道飲料已經被放

進冰箱，而還是去原來放置飲料的櫃

子找；在此階段的兒童也能夠理解與

欲望相關的情感經驗，如當心愛的禮

物壞掉時會感到難過或生氣，而在生

日收到想要的禮物時會感到非常高

（文轉三版）

其目的除在保障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

權外，並有落實直接審理主義，使審

理法院能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直接

聽取未成年子女之陳述，以解明事件

全盤狀況，而得為未成年子女最佳利

益之暫時處分之功能，此一功能並非

調取未成年子女於程序外之陳述內容

所得取代。又程序監理人係為受監理

人之利益為一切程序行為之人，乃獨

立於受監理人以外之程序參與者，其

雖可為未成年子女之利益陳述意見，

但不得因法院已選任程序監理人，或

程序監理人已為陳述，即可取代未成

年子女之陳述。換言之，於未成年子

女有陳述意見之能力時，應使未成年

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時雖不排

除程序監理人亦陳述意見，但非謂法

院得以程序監理人之意見陳述，取代

未成年子女之意見陳述，此乃基於未

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權之當然結論⋯

等語，揭示承辦法官應依法聽取未成

年子女陳述意見採「直接聽取」的重

要性與必要性。

然而，不同意見5不認為家事事

件法第 108條第 1項所提「以適當
方式」，使子女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

見之機會，係強制法院需採用「親

自」、「直接」等方式來聽取子女的

意見表示之要求，意即「直接聽取」

並非是正當法律程序所必然要求之規

範及義務。另積極指出要如何執行兒

童6表意的落實，須考量兒童表意的

脈絡，即「縱使未成年子女看似已有

陳述意見之能力，但如為避免子女於

各審級法院反覆陳述，或避免子女被

迫要在陌生的法官面前就其父母選邊

站，致有忠誠義務之兩難，或需由專

業人士協助確保並確認子女之陳述係

出於其真實、自主意志，並未受到

父、母或其他人之誤導或片面影響，

或依專業人士之建議，不適合由法院

親自並直接聽取等情形，本即應容許

法院於權衡上述各項事實因素後，有

一定的個案裁量餘地，始可能作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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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民國 111年 5月 27日憲法法
庭作出 111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
【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1，

這是我國首見憲法法庭裁判審查

關於親權事件案例。聲請人甲與

關係人乙（義大利籍）未具婚姻

關係，二人於 103年 2月 4日在
臺灣生下一女丙，由雙方共同行

使或負擔對丙之權利義務（下稱「親

權」）。聲請人甲因改定未成年子女

親權事件，經關係人乙向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交付未

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獲准，聲請人不

服，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主張臺

北地院 108年度家暫字第 46號民事
裁定、臺北地院 108年度家聲抗字第 
122號民事裁定及最高法院 111年度
台簡抗字第 13號民事裁定等，有牴
觸憲法疑義，於 111年 3月聲請裁判
憲法審查，此為 111年憲判字第 8號
判決之案由。

111年憲判字第 8號判決主文與不
同意見書就三部分有分歧意見2，一

是聲請書所提訴求是否為憲法法庭

審查標的及範圍，二是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inciple）之判斷與維護，三是審判程
序是否有讓子女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

機會。其中聲請案之審查標的及範圍

是否能為憲法法庭受理，及未成年子

女最佳利益之法律觀點均非本文所欲

討論範圍。本文將討論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之親權酌定過程有關子女表達

意願或陳述意見，而這亦是上開判決

最重要，且引發最多正反意見討論的

部分，即家事法庭是否及要如何聽取

未成年子女的意見。

憲法法庭首先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

公約第 12條3，以及兒童權利公約第
12號一般性意見（2009年）4，「兒
童表達意見之權利（The right of the 
child to be heard）」，強調尊重未成年
子女意見表達係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之重要原則，並進一步揭示子女

意見陳述之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的關

聯性，而此正是「為憲法所保障審酌

未成年人利益之正當法律程序」，故

應依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第 1項規定
聽取子女意見的表達。此外，多數意

見明白指出：法院「使」未成年子女

陳述意見，係於審理法院主導下，於

法庭內、外向審理法院為之，使其所

陳述之意見得受審理法院直接聽取，

兒童表意權在
親權酌定事件之落實

—從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講起
文／呂信慧、劉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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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劉燕萍為輔仁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助理教授）

（文接二版） 明了個體發展是如何在環境因素和個

人因素之間發生。該模型提出四個要

素，包括歷程（個體與其他個體的互

動）、個體（人格 /氣質特徵、生理
狀態、遺傳而來的智力表現等）、環

境（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和社區）

以及時間（經歷了多久的時間或文化

/歷史變化的時間）。在這些要素中，
親職行為是對兒童發展影響最直接、

最即時的環境因素，但是親職行為不

一定能有效預測兒童未來的發展，因

為這可能受到父母個人情感困擾或無

法有效應對環境壓力的影響而出現變

化�，因此如何有效評估親職行為及

其是否呈穩定性是預測兒童日後發展

的一個挑戰。此外，此模型亦涉及生

命週期（life span）觀點，兒童早期的
生命經驗本是一個干擾他們心理健康

發展的因素，例如經歷父母離異、採

用何種形式參與親權酌定訴訟等。

參  親權酌定事件中兒童表意權之
相關法律規範

一、 兒童表意是兒童最佳利益的重
要原則

111年憲判字第 8號以子女最佳利
益作為審查的基本權利，而尊重未成

年子女的意願，係保障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的重要原則�。兒童最佳利益

中對於兒童意願表達的見解及作法，

在民法、家事事件法，以及兒童權利

公約皆有相關規範。在家事事件中，

除了夫妻雙方，未成年子女亦是承受

裁判結果之主體，因此未成年子女的

意願及意見表達必須受到重視。民法

第 1055條之 1第 1項對於兒童最佳
利益的裁量面向包含：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

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

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

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

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

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

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

價值觀。

由上述可知，父母雙方面臨親權酌

定時，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必須符合兒童最佳利益，兒童最

佳利益的權衡必須從兒童本身人格發

展、與父母的互動及父母本身的狀況

進行評估。其中，同條第 1項第 2款
強調子女意願的重要性，這也彰顯了

兒童最佳利益中，對於未成年子女

主體性的實踐。家事事件法第 108條
規範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及其他親子非訟事件為裁

定前，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

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

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

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

得請兒童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

助。在家事事件法中，對於兒童表意

的實施，除上述民法所強調之意願，

進一步衡量未成年子女的身心發展、

不限於法庭內的表意情境、讓未成年

子女知曉表意後的影響，同時也考量

需要其他專業人士協助的可能。家事

事件法第 11條進一步規範了未成年
人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時，必要時法

院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指派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適當人員陪

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表意權是兒童權利公約四大原則之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 12條規定「締
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

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

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

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並且

「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

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

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

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

會」。從兒童權利的觀點出發，表意

同時具有實體權利及程序權利的雙重

面向�，在實體權利的層面，條文中

明確規定兒童享有表達意見與獲得傾

聽的權利，兒童最佳利益及其表意

權，在與兒童最佳利益相關的重要事

件中，必須考量兒童隨著年齡成長而

不斷發展的能力。兒童瞭解的情況愈

多，經歷愈多和理解愈深，家長、法

定監護人等，就更必須將導向盡可能

與兒童進行討論。隨著兒童的成熟程

度，兒童的意見應在評估最佳利益

時，得到重視。在程序權利的層面，

強調必須透過司法程序確保兒童的這

項權益獲得落實。當兒童需要透過代

表或組織來表達意願時，兒童權利委

員會更指出代表兒童表達之人應對決

策過程有所瞭解，並具備與兒童相關

的工作經驗，正確的向決策者反應兒

童的意見，以及代表兒童利益。

二、 兒童表意回應兒童最佳利益的
實踐策略

兒童權利委員會於第 14號一般性
意見（2013年）中強調，兒童最佳
利益勢必包含尊重兒童表達其自身意

見的權利，並對兒童的意見賦予相對

的重視。聯合國難民署（UNHCR）
於 2008年提出兒童最佳利益的決策
模式（Best Interests Determination, 
BID）�，該決策模式雖然是針對難民
兒童而規劃，但後續也被用於替代性

照顧兒童的最佳利益決策�：

（一）兒童能自由表達其觀點與期

待，並且依據兒童的成熟度及能力，

評估兒童想法及選擇的可能結果。

（二）兒童的態度、能力、對於家

庭成員的想法與期待，以及家庭成員

與兒童的情緒關係。

（三）兒童日常生活環境中對於兒

童照顧的穩定性與安全程度。

（四）重視兒童的發展需求（身心

障礙或是其他特殊需求）。

（五）與家庭的相關議題，包含評

估兒童與家人分開的影響。

（六）其他議題對於兒童的影響

（例如：種族、文化、宗教）。

（七）綜合上述所有因素，考量兒

童的需求是否能獲得滿足。

上述的決策模式，亦能作為在親

權酌定事件的司法程序中，衡量兒童

最佳利益的參考。關於兒童能夠自由

表達其觀點與期待，於兒童權利公

約第 12號一般性意見（2009年）強
調：「『自由』是指兒童可以在沒有

壓力的情況下表達她或他的意見，以

及選擇是否想要行使其發表意見權。

『自由』還表示兒童不應受到不適當

的影響或壓力的操縱或制約。此外，

『自由』兒童『自己』的看法有關：

兒童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是他

人的意見」�。本文認為，對於親權

酌定事件中的兒童而言，可能經歷了

不同程度的家庭衝突、疏忽、受虐，

或是不穩定的照顧環境等，這些負向

經驗容易造成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的創

傷，要能夠自由表達，並不是容易的

事。兒童權利委員會也強調「不應過

多地對兒童進行不必要的問話，特別

是在調查對於兒童產生傷害的事件

時。『聽證辯論程序』是一個艱難的

過程，可能會對兒童造成創傷性影

響�」。

興；以及意識到個體有不想讓他人知

道的心情，要轉而怎麼表現才不會讓

其他人知道，例如要隱藏自己得到禮

物的開心、對擔心的害怕而不讓對方

知道。而進入學齡階段，發展次級錯

誤信念（secondary false belief），即
能理解一個人怎麼理解到另一個人因

抱持錯誤信念而出現錯誤行動，以及

知道怎麼誤植錯誤信念給對方，對方

就會產生錯誤信念或出現錯誤行動如

欺瞞行為，也知道一個人可以偽裝感

覺，如此一來就不會傷害到他人的感

受，例如收到禮物卻感到失望時，但

不能表現出。這些心智狀態發展反應

兒童認知發展的複雜度與成熟度，

上開幼兒至學前階段（約 2-7歲）係
為 Piagat所謂的前運思期（the period 
of pre-operations），正是兒童發展表
徵的階段，如欲求、信念等表徵；

進入學齡階段（約 7-11歲），即是
Piagat所謂的具體運思期（the period 
of concrete operations），兒童可以在
同一個命題上形成多個表徵，採多個

觀點來思考問題，理解不同個體間因

持有不同觀點而產生不同行動，甚

至可能因觀點對立而發生衝突，而

進入青少年時期（約 12歲以上），
達形式運思期（the period of Formal 
Operations）兒童可以思考更複雜的
命題，包括採用類推、演繹等邏輯思

維，同時有不同觀點之抽象心智表徵

的思維，並且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

則思考解決問題�。此可從觀察兒童

在關係中與他人的行為互動，以及口

語表達其經驗與反思而得知他們社交

情緒脈絡下的心智運作。其中，兒童

口語表達能多精確反應其心智運作與

他們的語言發展有關，例如，兩歲僅

使用詞彙片段表達經歷過的人、事、

物，三歲以後能結合多個表面上有關

連的詞彙但不具邏輯性，四歲至五歲

開始出現連接詞串聯不同人、事、物

的邏輯性，五歲以後的敘事內容有主

角、因果關係和問題解決，且主角的

動機與目標也逐漸豐富，七歲以後便

是更複雜的敘事內容，包括主角的內

在反映、目標、情意、認知和計畫

等，而到青少年階段，會使用不同觀

點分析、評析聽到的事件，從其中建

構抽象概念，注意、監控到自己對故

事內容的想法與反應，以及此與自己

經驗的關聯性�。

其次，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物
生態模型（bioecological model）�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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